景文科技大學旅館管理系系學會組織章程

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月十三日星期二修訂之

總綱

第一條  本章程依據教育部一般大學院校訓育委員會及救國團大專院校校團務指導委員會之規定，並參酌本系實際情形訂定之

第二條  本中心訂名為景文科技大學旅館管理系系學會以下簡稱為本系學會
第三條  本系學會的任務與宗旨為：

一、本系活動之策劃與推行

二、參與全校性慶典活動及學生休閒活動之安排

三、謀求本系學生最大福利與權益促進本系之和諧與進步

第四條  本系學會以校規為規範並接受本校組織之指導

組織與執掌

第一條  本系學會由主任、系會指導老師、會長、副會長、執秘、活動、公關、

        美宣、文書、機動、總務等六個工作小組組成

· 系主任
                    總領本系各項活動之指導與調度

· 系會指導老師

                    對系學會活動計畫，及預算之指導審核
                    協助本系學生活動，推廣及規劃
                    對本系學會各組幹部及其成員之指導考核
                    活動後督導各項流程之改善
· 會長及副會長之推展
                    設會長一人，秉承主任之指導，統籌工作小組之間聯絡，
                    系學會工作之發展，本系學會設副會長一人，協助會長處
                    理日常工作，並督促各組工作小組之推展

                    會長及副會長選舉，經由全系同學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選舉 

                    產生，二者皆由主任聘之，任期一年。詳情參照系會長選
                    舉辦法

· 執秘

                    本系學會設執秘一人，協助會長、副會長處理日常工作，
並督促各工作小組職責區分，其人選由會長遴選，主任聘
之，任期一年
· 
工作小組
一、本系學會總務等六個工作小組其任務如下：

· 總務組：本系學會庶務財務之管理
            本系學會預算與結算之提報
本系學會器材設備添購及管理
· 活動組：負責系內各項活動之策劃、推動與設計活動內容
· 美宣組：活動海報設計與活動場地之設計、規劃布置
            系會佈告欄美化、成果發表文宣海報設計
· 機動組：負責每個相關活動之採購、拍攝、音控
            協助各組相關活動事宜

· 公關組：促進本系與其他系之學術和活動性交流
對內負責各活動之宣傳事宜和活動場地之租借

· 文書組：負責會議記錄及存檔公文資料之整理歸檔
整理各項活動資料
二、各工作小組設副組長(新任系會幹部)一人，其人選之選定由新任會長及

副會長(二年級)於班級召開會議選出，現任系學會召開會議時由現任組

長及副組長(新任系會幹部)一同出席，因故無法出席系集會，由副組長

代之

三、各工作小組組長得要求其成員配合，所屬成員有協助各組長義務，各工作小組成員亦得向組長提出協助要求

四、各工作小組成員提出之活動，如不屬該小組性質，得由該工作小組組長會同有關各工作小組協調並聯合處理

第2條   各工作小組正副組長之職掌：
1.  出席系學會工作會議，提出各工作小組成員之建議和意見，及報告                       
 所屬工作之進度與狀況

2.  每週召集各組會議並製作會議記錄

3.  推動各小組工作

第三條  各工作小組之任何活動，皆須經工作會議決議及主任、系會指導老師同
        意後，始可實施
工作會議
第一條  本系學會工作會議，每週舉行一次，必要得召開臨時會議，該會議由會
        長召集並主持，副會長、執秘(新任會長、副會長、執祕)、各工作小組組長(三年級)、副組長(二年級)，均應出席。
第二條  本系學會重大會議，每月舉行一次，必要得召開臨時會議，該會議由會
        長召集並主持，副會長、執秘(新任會長、副會長、執祕)、各工作小組組長(三年級)、副組長(二年級)、各班班代，均應出席。

第三條 工作會議之任務
1. 籌劃全系性活動之舉辦，並分配各小組工作
2. 各工作小組工作之推動報告及檢討
第4條 工作會議及重大會議所產生之決議，須以公文行程，加蓋系學會會章，
由公關至各班宣布公告，始可生效
經費與預算
第1條  本系學會經費來源：
1. 依教育部頒令規定，本系全體學生繳交之系費
2. 本系全體學生於一年級時，繳交全學年(八學期)系費一仟一百元整
3. 如轉學生或是其他情形未就讀四學年之學生，得依比例減收之
第二條  預算會議
大型活動之經費，須由負責之工作小組組長，提出活動預算之申請，會同會長、副會長、執秘、總務組長召開預算會議，由總務組長主持，並裁決預算金額，送交會長簽註，得簽註核發意見，其範圍為加減百分之三十，經由系會指導老師同意後，始可推動該活動

第三條  系費請款申請程序：
        詳細填寫支出證明單，內容、金額、用途均詳細填寫，並附上相關發票收據附有統一編號，，經由系學會總務組檢查、會長簽名，送交系會指導老師簽註，方可請領該款項

第四條  本系學會經費，由系學會總務組，統一保管專款專用，收支情形除每週  
由執秘連同會議決議記錄，一併公告外，另於每學期初、期末即系學會交接前後，各公佈一次
章程之修改新增
第1條 本章程之修改新增得由系學會幹部提出，由系主任負責召開並主持章程
之修改新增會議。會議成員為系學會幹部，共同參與研擬修訂新增草案，決議後公佈實施
系會長選舉辦法及交接事宜
第1條 新任會長、副會長選舉，於二年級上學期期初後兩週選出，由二年級全 
班推選出會長及副會長共四位候選人，名單提報於系會、老師及主任 
第2條 由全系學生採不記名投票，於投票結束後，隨即開票，最高票為會長，
        次高票為副會長，並公告之。選舉辦法採絕對多數之計票方式

第3條 新任會長與副會長召開幹部遴選會議，結束後提出新任秘書及各工作小
組幹部(副組長)名單，上學期偕同三年級組長出席系學會會議與活動舉
辦，並於下學期實習結束前召開新舊系學會交接儀式
第4條 由現任系學會，召開新舊系學會交接儀式，完成各項交接工作，如印章
  、財產、文件資料等，並公告之，新任系會使可完全執行系會各項業務

系會成員管理辦法
第1條 招募
        系學會統一籌備，並至各班說明系會存在意義及工作內容

        製作候選人海報、投票時間及地點於系會佈告欄，投票結果應於七日內
        公佈，由新任會長、副會長於該班級召開新任系會幹部遴選會議，將新任成員名單提報於現任系學會，由現任會長主持，經主任、系學會指導老師同意後，始可實施

第2條 補選
        如遇特殊狀況，重新招募新組員，由各組組長提報人選，系會召開會議，
        需所有系會成員四分之三出席，三分之二同意通過，主任及系學會指導
老師皆有投票權利

第3條 請假
        定期會議不客到場前二天應填寫請假單，註明：姓名、組別、職任、
事由、原因、請假日期、填寫日期、指導老師簽名、正副會長、執秘簽名並交於文書組存檔紀錄
